
               
日本“有事法制”的形成和我们的对策 

冯昭奎 (2004.08) 

    2004年6月14日，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了７项有事相关法案，这7项法案与去年国会通过的有事3

法案等一起构成了日本完整的“有事法制体系”。本文将简述日本“有事法制体系”的形成过程、

特点以及我们的对策。 

    日本“有事法制体系”的形成过程 

    日本和平宪法明确规定禁止日本政府向海外派兵。但随着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日

本试图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欲望的不断膨胀。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为了给日本向海外派兵

制造法律根据，“有事法制”开始从“内部研究”进入公开立法的阶段。 

    1、制定《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 

    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PKO法案），向柬埔寨派出首批

维和部队，同年，日本政府强行突破宪法限制，将海上自卫队的扫雷艇开进波斯湾。 

    2、修改《自卫队法》，出台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1994年日本政府修改《自卫队法》。1995年制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1997年出台新“日美

防卫合作指针”，明确将台湾海峡未来战事包括在范围之内。1999年5月通过《周边事态法》，不仅

规定防卫范围可任意扩大，而且可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 

    3、制定“反恐法案”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日本在当年10月通过了《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等

“反恐法案”，规定日本可在全世界范围协助美国进行反恐活动。该法案不仅在性质上大大超过了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法”和“周边事态法”，也到达了“扩大解释”日本现行宪法的极限。 

    4、制定有事3法案和7法案 

    2003年6月6日，借伊拉克战争及朝鲜核危机的“东风”，日本国会一口气通过了长期以来争议

很大的《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等“有事3法案”。当年7月26日，又强行通过了《支援伊拉克重建

特别措施法案》。 

    2004年5～6月日本国会众议院、参议院相继通过了前述的７项有事法案，包括《国民保护

法》、《限制外国军事用品海上运输法案》、《支援美军行动措施法案》等，规定了日本在遇到或

“预测将发生”武力攻击时，自卫队、美军、各级政府排除外国攻击和保护本国国民的具体方法。 

    有事7法案是2003年6月制定的3法案的重要补充，一起构成了日本完整的“有事法制体系”，使

日本的战争立法基本完备。 

    日本“有事法制体系”形成过程的特征 

    1、“有事法制体系”是1993年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所谓“1955年体制”崩溃以来，自民党失去

制衡，日本政治越来越趋向保守化、右倾化的必然产物。 

    从1955年至1993年，尽管自民党“一党执政”38年之久，但以社会党为首的在野党的力量很

大，与自民党形成了“保革对立”的政治格局，以社会党为首的革新政党在广大国民支持下对自民

党过于追随美国的外交起到了一定的制衡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苏

对立的两极格局崩溃，也导致了日本国内政治的“两极格局”、即所谓“1955年体制”崩溃。自民

党经过一段分裂重组的过程，在90年代后半期重新恢复“一党独大”局面，而社会党等革新政党则

遭到很大削弱，再也无法发挥对执政保守党的制约作用，日本政坛从过去保革对立与相互制衡之下

的中庸，逐步滑向保守的自民党占主导地位下的右倾，形成了日本政治“总体自民党化”的奇特现

象，在失去制衡的情况下，自民党政策的鹰派色彩日趋浓厚。特别是素有“怪人”之称的右派政客

小泉纯一 郎上台以后，大大加快了日本向右转的步伐，致使包括有事法制在内的、在过去被视为

“禁区”的一个个法案被强行通过。然而，小泉的口惠而实不至，逐渐令人对他的表演感到起腻，

对他“敢说敢为”的好感变成了对他“傲慢独断”和“一意孤行”的反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注

意政治家的表演转向注意政治家的实质，即是否真正代表日本国家和国民的利益；在知识界当中，

不少人开始思考要警惕出现一个很可能将日本引向歧途的领袖人物，还有不少人开始青睐与小泉不



同的、稳健诚实，谦虚温和的政治家形象。 

    2、“有事法制体系”的确立意味着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走向解体，是公然背离和平宪法精神的

表现 

    早在1955年，自民党成立之初就将修改和平宪法作为其奋斗目标。进入21世纪以来，自民党同

时加大了有事立法和推动修宪的力度。今年1月自民党将修宪列为2004年“运动方针”的首要课题，

并计划在2005年即自民党建党50周年之际拟定出修宪草案。就在日本国会通过有事7法案的前几天，

自民党宪法调查会又确定了宪法第9条的修改案，修改案虽保留了现有宪法第9条有关放弃战争的条

文，但对第9条不承认日本可拥有军事力量及交战权的条款做了全面修改，明文规定日本可行使集体

自卫权并保有军队。 

    当前，越来越多的日本国民认为，对一部制定于近60年前的宪法，应该根据情况变化进行修

改，这种要求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如何修改宪法，是否维护和平宪法精神。小泉和自民党

炮制有事立法和推动修宪的目的就是利用日本国民对修宪的合乎情理的要求，来达到阉割战后宪法

的和平主义灵魂的目的。 

    3、“有事法制体系”的形成过程是日本日益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与美国越靠越紧的过程 

    战后日本历届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尽管都采取了“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方针，直至今天维系日

美同盟关系也是当前日本主要政党的一致主张。然而，最终确立有事法制体系的小泉内阁，却奉行

着比历代首相更加亲美、更加“对美国一边倒”的政策，比之岸信介内阁有过之无不及，以致岸信

介的外孙、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三得意洋洋地夸耀说日美关系达到“有史以来最好的阶段”。不

过，小泉对布什的单边主义亦步亦趋、派兵伊拉克、最近又擅自在国外决定自卫队参加多国部队等

举动也遭到以民主党为首的在野党及广大日本国民的强烈反对，成为自民党在最近的参议院大选中

失利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搞有事立法还是企图修改和平宪法，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对美国一边倒”的政策服

务。正如小泉所说，“应该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因为“日本一旦‘有

事’或者日本周边发生紧急状态，美军会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保卫日本，但如果美军受到攻击时

日本不能同美军共同行动一道作战，那是很奇怪的事情。日本应该修改宪法第９条，明确规定可以

行使集体自卫权，一旦美军受到攻击，日本自卫队就可以和美国形成一体，参加各项战斗行动。”

小泉强调日本自卫队要和美国“形成一体”，就是要让日本甘当美国全球战略的跟屁虫和马前卒。 

    对于小泉来说，“亲美”就是“亲布（什）”。有事法案允许日本可以“先发制人”，正是布

什的“先发制人论”的日本版。为此，可以认为“有事法制体系”的确立也是“小泉－布什主

义”、或小泉主义与布什主义的“命运共同体”的产物。显然，小泉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亚

洲国家的日本与作为美洲国家的美国无论在安全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两国的“国益”不可能是一

致的。 

    在对华关系方面，小泉摆出一付有美国做靠山，中国不在话下的架势，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

频频向中国挑衅，借此煽动中日间的对立情绪，使中日政治关系降到了中日复交以来从未有过的

“冰冷状态”。小泉内阁成为战后除吉田茂、岸信介内阁之外，最不重视日中关系的内阁，使日中

政治关系达到了两国恢复邦交以来最差的阶段，并正在对空前发展的两国经济关系造成危害。当

前，日本的政界、知识界和经济界越来越多的人们对小泉对华政策危害日本自身利益的现状日益感

到担忧。 

    4、“有事法制体系”的形成过程也是日本“言行一致”、使立法进程与派兵行动紧密配合、形

影相随的过程 

    2001年10月通过“反恐法案”之后，日本就向靠近战地阿富汗的印度洋派出补给舰和装备有

“宙斯盾”导弹的驱逐舰，这是自卫队自1954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在与保卫日本无关的战争中参与后

勤支援。 

    2003年6、7月通过有事3法案和《支援伊拉克复兴特别措施法案》之后，日本就向伊拉克派遣自

卫队，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向一个仍处于战斗状态的国家派遣自卫队。 

总之，不论是阿富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小泉总在布什需要的时刻倾其全力提供帮助，以致驻日

美军司令官瓦斯格赞扬说“美国是矛，日本是盾。”  

    5、“有事法制体系”的形成过程是日本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过程，是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支撑

其做“政治大国”、“普通国家”的政治意愿的体现 

    战略即实力与意图的对话。日本要做“政治大国”、“普通国家”，就要拥有作为“正常的”



或“普通的”国家理应拥有的、与“政治大国”地位相称的军队。目前，日本每年的军事预算高达

46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之后。日本自卫队已是一个拥有定编人员27万人的庞大队伍，尽管其作战实

力被认为是远远低于美军和俄军，但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认为，“这是一支用高价的高科技武器装

备起来的、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有作战能力的部队。”其中，日本海上自卫队经过历届政府的苦心

经营，已拥有１６０艘舰艇，规模超过了英国和意大利（位居世界第五），活动范围扩大到远离海

岸的１６００海里的水域，已成为亚洲地区远洋护卫、远洋攻防作战能力最强的一支海军。正如美

国的一位大人物所说，有一支这么高水平的军队，不用实在可惜。确立有事法制正是为这支“世界

上屈指可数的、有作战能力的部队”提供表演舞台，开辟用武之地。 

    总之，“有事法制体系”是日本准备修改和平宪法、走向军事大国及加强日美同盟这三者结合

的产物。 

    6、“有事法制体系”得以最终确立的几年也是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态度日趋强硬的几

年 

    如果说，日本政府制定有事法制体系是为派兵海外确立法律依据，那么，小泉一再参拜靖国神

社则是为派兵海外寻找精神支柱。2004年1月1日小泉再次参拜靖国神社，当时日本刚刚向伊拉克派

出自卫队的空军先遣队，并准备实施二战后最大规模的海外派兵计划，小泉参拜神社与海外派兵在

时间上的重合显然不是巧合，而带有为出征将士壮行的意味。 

    一个是首相参拜，一个是派兵伊拉克，这两件在日本国内引起很大争议的事情显示出当今日本

统治阶层对“过去的战争”与“现在的战争”的态度及其相互联系，显示出一种危险的动向，不能

不令亚洲各国产生高度的戒心。 

    我们的对策 

    第一，理性对待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发展趋势，警惕其中的危险倾向 

    目前中日关系的现实是：中国不得不同一个保守化、右倾化的日本打交道。中日关系是中国同

一个现实的日本的关系，而不是同一个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的日本的关系。正如我们一方面批评布

什单边主义，一方面仍要同美国发展合作关系那样，我们在批评日本右倾化的同时，也仍要同日本

发展合作关系。因为决定我们是否发展和如何发展同日本的关系的，主要不在于日本怎么转、朝哪

儿转，而在于我国战略利益乃至亚洲和平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

过程，日本如何对待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如何对待日本，反之亦然。 

    第二，日本不是铁板一块，要争取日本的和平主义力量 

    要防止国际上的敌对势力串通、勾结起来对付我们，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和人民支持同情我

们。美国为了称霸世界，最不愿看到别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在亚洲，它乐于看到海峡两岸民

众的仇恨越积越深，中日两国民众的仇恨越积越深。如果我们不加区别，伤害民众的感情，正中霸

权国家的下怀。我们应深刻理解周总理为什么反复强调做人民的工作的重要性，“中国人民大团

结”与“世界人民大团结”两条标语至今仍写在天安门城楼上，说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这两者显

然缺一不可。我们既要从有事法制看到日本发展动向确有危险迹象，应保持高度警惕，又要努力团

结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共同抑制战争因素的增长，阻止日本走向危险的道路。 

    第三，在历史问题上应采取既要解决历史问题又要发展中日关系的“双管齐下”方针 

    那种试图完全抛开历史问题向前看的主张，是大多数中国人无法接受的。我们应该“双管齐

下”，既要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又要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在历史问题上，既要指出日本方面的问

题，又应对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上的改进有所肯定，对日本历届首相对中国的谢罪态度做出实事求

是的评价。历史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除此之外中日间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解决，如果在历

史问题上陷入僵局，只会耽误其他重大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讲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而解决历史

问题的途径，归根结底还要以两国交往为依托，没有了这个依托，没有两国对话与交流，一切问题

的解决都无从谈起。 

    第四，基于对中日两国利益交汇点和利益冲突点的理性分析来发展两国关系 

    中日之间存在着很多利益交汇点和利益冲突点，如果形成“政治关系冷淡”长期化，政治上缺

乏互信的深刻化，那么中日间既有的“利益交汇点”（例如利用经济互补性扩大两国合作、共同应

对跨国界的环境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就可能得不到充分利用；某些“利益交汇点”还可能转化

为“利益冲突点”（例如如何保证海上能源运输线的安全、如何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等方面，本来可

能开展相互协调与合作，结果却陷入相互争夺与排斥）；既有的“利益冲突点”（例如海上岛屿和

海域的主权争端）则可能引发实际冲突的危险。因此，两国关系的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充分利用和扩



大“利益交汇点”以造福于两国人民；避免既有“利益交汇点”转化为“利益冲突点”：避免既有

“利益冲突点”引发实际的冲突，进而将“利益冲突点”转化为“利益交汇点”（例如在有争议海

域开展共同开发）。当前可以说中日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正处在十字路口，对此两国外交应抱有一

种紧迫感，不应对当前两国关系“政冷”局面听之任之，牢牢把握“和则两利”大方向，避免走向

“斗则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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